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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13～2015 年度

社会扶贫工作先进单位、个人评选表彰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各省、市、区相关单位及地方行业组织：

为贯彻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精神，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建筑钢结构分

会作为对口扶贫单位，明确责任，真抓实干，严格落实住建部《大别山片区

建筑业扶贫三年工作实施方案》。3 年以来，社会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绩，有力推动了湖北省团风县钢结构产业的健康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先进

单位和先进个人。为总结经验，宣传典型，激励先进，经协会研究决定，

对开展扶贫工作以来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评选表彰。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条件

（一）先进单位评选条件

1．领导重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各级政府扶贫各项政策和工作部

署，把扶贫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纳入年度工作计划，有明确的领导分工，

责任明确、措施有力。

2.勇于创新。坚持因地制宜，认真总结扶贫经验，勇于探索，创新扶

贫机制，积极推动相关扶贫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完善，并结合实际抓好贯彻

落实。

3.富有成效。各项工作走在前列，行业关注度高、工作作风实、社会

反响好。

（二）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1.事业心、责任心强。认真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扶贫开发的一系

列决策部署，爱岗敬业，自觉奉献，以扶贫为使命。

2.业务能力强。立足本职岗位，工作能力强，业务水平高，出色完成

扶贫工作各项任务，在本领域、本单位表现突出。

3.工作成绩显著。行业公认，社会肯定，事迹突出，在扶贫工作中起



到示范引领作用。

二、评选原则

1.面向基层、面向一线；

2.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三、时间安排

1．报名阶段：（3月 1日～4月 15 日），参评单位、个人需提供申报材料一份：

参与扶贫工作以来所做的工作，取得的绩效。（材料 2000 字左右）

2.协会评审阶段：（4月 16 日～4月 20 日），根据各企业的报名情况，结合评

选条件，协会召开评审会确定表彰名单，并公示、公布。

3.宣传表彰阶段：（5月中旬），在年度中国建筑钢结构行业大会上，为“试点

先进企业”颁奖。在建筑钢结构分会官方网站（www.ccmsa.org.cn）及年会出版

的《荣誉册》上制作专页进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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